國立中央大學出國旅費行政費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（在國外期間因應業務臨時需要，致超出原核定行政費項目費用者，請填虛線下方表格）
	出國者
	
	單位
	
	職稱
	

	經費流水號
	
	出差國家
	
	聯絡電話
	

	計畫名稱
	

	出國日期
	年     月      日  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出國事由
	

	出差行政費
	依行政院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，出差人員應於出國前，將預計支用之行政費，包括在國外執行公務所必要之資料、報名、註冊、郵電、翻譯及運費等費用，簽報校長核准後，據以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。

	項目及金額
	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（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）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主計室
	校長或
授權人代為決行

	
	
	
	



· 在國外期間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致超出原核定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元，陳請同意報支。
	申請人
	
	主計室
	

	單位主管
	
	校長或
授權人代為決行
	


附註：
1. 除 ① 計畫經費已於研究發展系統辦理經費變更申請報支行政費、② 已填寫「國立中央大學出國經費動支申請單」及 ③ 依規定專簽者外，其餘經費請填寫本申請單，以簡化作業。
2. 本申請單經校長或授權代決人（一級主管）核章後，請併附於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，俾辦理經費報支。
